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9号

申请人：姚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西营街道办事处。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处理的行为，于2025年1月22日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2月5日依法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责令被申请人依法依规给予申请人提交的7项项目进行信息公开。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1月5日向被申请人申请7项项目信息公开，被申请人至今不公开。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及邮寄信息。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被申请人已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提起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了答复，依法应当驳回其复议申请。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6日收到申请人在2025年1月5日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25年1月22日，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对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做出处理为由，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此时，尚未超出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答复法定期限。二、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6日收到申请人在2025年1月5日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于2025年1月23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于2025年1月24日邮寄送达给申请人，申请人于2025年1月27日收悉。三、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以维持。经查，申请人申请的7项相关信息已通过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中国山东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平台网上公布，故被申请人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明确告知了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同时将每个信息的附件一并提供给了申请人。以上事实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等书面材料予以证实。综上所述，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证据材料（复印件）：
1.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及邮寄信息；

2.被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邮寄信息、签收信息；
3.西营街道办事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A包）、（B包）采购合同；
4.西营街道办事处易地扶贫搬迁老峪安置点扶贫超市扶贫大棚建设工程合同公示；
5.西营街道办事处叶家坡护林房工程定点竞价采购公告、成交公告；
6.西营街道办事处广告牌匾整治及墙面粉刷工程定点竞价采购公告、成交公告；
7.西营街道办事处下降甘村2024年大棚及配套设施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8.西营街道办事处2023年水毁修复工程成交公告；
9.西营街道办事处南龙湾村金银花种植产业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6日收到申请人于2025年1月5日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信息为：“1.西营街道办事处生态修复A.白炭窑村崩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B.济南市历城区兴合采矿厂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信息公开，时间2020年；2.西营街道办事处老峪安置点扶贫超市大棚建设工程信息公开；3.2020年西营街道办事处叶家坡护林房工程信息公开；4.2020年西营街道广告牌整治墙面粉刷工程信息公开；5.西营街道2024年下降甘村大棚及配套设施信息公开；6.2023年西营街道水毁修复工程信息公开；7.西营街道南龙湾村2024年中草药种植信息公开”共7项内容。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3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于1月24日邮寄送达给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和一段期限，如果行政机关超过法定期限未履行职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可提起行政复议；反之，如果法定履行职责的期限尚未届满就提起行政复议，就属于复议时机不成熟，复议机关应当不予受理或者决定驳回复议申请。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6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申请人于2025年1月22日即以被申请人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为由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时被申请人尚在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之中，被申请人不构成行政不作为。因此，申请人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受理条件。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4月1日


